关于我院研究生2020年春季学期注册等通知
各教研室（科室）、全体在籍研究生：
    根据学校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现将我院在校研究生2019年秋季学期注册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大校历安排寒假时间：1月16日—2月8日
按照医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我院在籍研究生仍需继续按教研室（科室）或导师具体安排进行临床轮训、科研工作。凡离院离岗必须按《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规定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请各科室继续严格考勤，并做好研究生安全教育。
二、我院学期注册时间：2月10日-11日（周一、周二）（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1、注册对象：

除休学外的所有在籍的研究生，包括委培生、延期答辩的研究生；休学期满的研究生（开学前需提交复学申请）；经过学校研究生院审批，目前在国（境）外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应先向研究生科提交注册申请表，完成开学注册）；以及按培养计划目前在校外实习的研究生。
2、注册要求：
①研究生须本人携带学生证（不可代办），按规定时间到研究生科注册（老师在系统操作注册及盖注册章）。过期学校注册系统将关闭无法操作。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者，须按请假制度提前书面向研究生科请假说明。
负责人：贺老师（电话：8848、28823186）

（基地医院研究生在院情况统计由各基地科教科负责，并于2月10日前统一报研究生科。同时各基地可派一学生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学生证带至研究生科办理盖注册章。）
②不欠费（含学费和住宿费），符合《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中规定的注册要求（研究生缴费请参见中大核算中心网页的有关通知）。欠费的需提前尽快到北校区校园卡服务部办理补缴手续。
3、注意事项：
①不能在规定时间注册的研究生，必须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第三章第十四条相关规定，提前办理请假手续。并在补注册时提交《研究生补注册申请表》办理补注册手续。（《研究生注册情况报表》可在“研究生院主页-学籍管理-表格下载”处下载）。
②未办理请假手续无正当原因不报到不注册的学生将作退学处理。
（根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六章第三十一条、第八章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研究生院于2020年2月24日启动对以下两类研究生的退学处理程序，于2020年3月22日前将退学处理材料报送至研究生院：1.超过注册规定期限（2周）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研究生。2.休学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或休学期满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研究生。）

③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硕士研究生为五年，博士研究生为七年）的学生拟作退学处理。
④未注册的研究生学校暂停发放生活津贴。
⑤学校将根据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上的注册学生人数核发研究生教育相关经费。划拨经费后才补注册的学生，一般不再补拨经费。
⑥请各研究生登录“中大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补充、更新手机号和个人信息，补充完整家庭成员联系信息等。

三、2020年毕业学生工作
预计于2020年毕业学生，请完成培养本填写（填写至第八项：参加学术活动情况记录）并扫描培养本全本，以姓名学号命名于2020年2月7日前发送至邮箱：graduateok@163.com。

                      

     

 中山一院教育处研究生科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